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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丽市人民政府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登记报告

瑞府规登〔2010〕1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法制局：

现将瑞丽市人民政府市长刀晓瑞于2010年2月3日签署的《瑞丽市人民政府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及其

制作说明各一份报请登记。

附件：１.《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第四轮





行政项目审批的决定》

　　　２.制作说明

瑞丽市人民政府  
2010年2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第四轮行政项目审批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推动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为此，市人民政府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云南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150令)的规定，市人民政府法制局按照省、州、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决定对全市32家市直各单位涉及的第四轮取消、调整和保留的行政项目和非行政项目进行了集中清理和审批。

截至2009年12月10日，32家市直各单位，共有3家单位反馈了修改意见。其中：市环境保护局将排污许可证核发、危险废物经营及转移许可和环境污染限期治理竣工验收等3项增加到保留的行政项目审批；市林业局将保留的行政项目中的“移植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一般野生树木40株以上不到80株”更改为“移植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一般野生树木不到80株”；市气象局将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施放无人驾驶和系留气球活动的审批等2项增加到保留的行政项目审批。

市人民政府法制局对各相关单位反馈的意见进行了整理：32家市直各单位涉及的第四轮取消、调整的行政项目和非行政项目共有46项。其中，取消行政许可项目11项；取消非行政许可项目19项；调整的行政许可项目16项。

在第四轮行政项目清理和审批过程中，我办认真做好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切实加强后续监管。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适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求，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对行政审批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加强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制约，建立健全审批责任追究制，努力在规范审批行为、创新审批方式、完善配套制度、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继续取得新的进展。

附件：１.调整的行政审批清理登记表（16项）

　　　２.取消的非行政审批清理登记表（19项）

　　　３.取消的行政审批清理登记表（11项）

附件1

瑞丽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16项）

	合并同类事项（原15项，并为6项）

	部门
	序号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
	合并后项目名称

	瑞丽出入

境检验检

疫局
	1
	国境口岸服务行业卫生许可
	1.合并为“口岸卫生许可证核发”

	
	2
	国境口岸储存场地卫生许可
	

	
	3
	国境口岸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许可
	

	瑞丽市公

安局
	4
	外国人临时居留许可延期
	2.合并为：外国人居留许可

	
	5
	外国人居留证延期
	

	
	6
	外国人临时居留许可
	

	瑞丽市环

境保护局
	7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3.合并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试生产(运行)审批及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审批

	
	8
	建设项目试生产(运行)审批
	

	
	9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林业局
	10
	林木采伐许可
	4.并为“林木采伐许可 ”

	
	11
	州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林木采伐许可
	

	
	12
	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初审)
	5.合并为：占用、征用林地审核

	
	13
	临时占用林地审核、国有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占用林地的审核（初审）
	

	
	14
	木材经营许可
	6.合并为：木材经营(加工)许可

	
	15
	木材加工许可
	

	调整实施机关(共1项)

	瑞丽市卫

生局
	16
	食品卫生许可
	调整至食品药监局


附件2

	部门
	序号
	非行政许可项目名称
	取消后规范方式

	瑞丽市商务局
	1
	原木外调审批
	一次性取消

	
	2
	从指定通道外进口木材审批
	

	瑞丽市气象局
	3
	施放气球作业人员资格审批
	一次性取消

	
	4
	大气环境影响评估使用气象资料的审查
	改为备案管理

	
	5
	气象台站观测环境保护初审
	

	
	6
	人影作业组织资格初审
	

	
	7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
	


瑞丽市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非行政许可项目目录（19项）

	瑞丽市统计局
	8
	统计登记证
	一次性取消

	瑞丽市民宗局
	9
	城市建设拆迁、民族特色、古建筑审批
	交由行业管理

	瑞丽市建设局
	10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批（初审）
	改为备案管理

	
	11
	经营性占道审批
	

	
	12
	经营性临街雨篷等的建设批准
	

	
	13
	设置户外广告审批
	

	瑞丽市

建设局
	14
	建设工程造价审查备案
	改为备案管理

	
	15
	建设工程安全报监备案
	

	
	16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7
	风景名胜区间伐更新许可（初审）
	

	
	18
	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初审）
	

	
	19
	风景名胜区内标本、野生药材、林带产品采集许可(初审)
	


附件3

瑞丽市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

（11项）

	部门
	序号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
	取消后规范方式

	瑞丽市公安局
	1
	境外边民停留许可
	一次性取消

	
	2
	华侨港澳同胞暂住许可
	

	
	3
	华侨港澳同胞暂住证延期
	

	
	4
	爆炸物品使用证
	

	
	5
	爆炸物品购买证销售许可证核发
	

	瑞丽市林业局
	6
	森林防火期进入林区许可
	一次性取消

	瑞丽市地方税务局
	7
	文化企业所得税优惠审批
	一次性取消

	瑞丽市人事局
	8
	人才招聘广告的审批
	交由行业管理

	瑞丽市建设局
	9
	风景名胜区经营审批
	改为备案管理

	瑞丽市水利局
	10
	入河排污口设置和扩大审批
	改为备案管理

	
	11
	入河排污口设置和扩大审批
	


关于《瑞丽市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项目审批决定》制作说明

市人民政府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云南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150令)的规定，市人民政府按照省、州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决定对全市32家市直各单位涉及的第四轮取消、调整的行政项目和非行政项目进行了集中清理和审批。并将《瑞丽市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项目审批决定（草案）》于2009年11月16日公示到阳光政府网站和市人民政府法制局网站上，广泛听取市直各单位的意见。

截至2009年12月10日，市人民政府对各相关单位反馈的意见进行了整理：32家市直各单位涉及的第四轮取消、调整行政项目和非行政项目共有46项。其中，取消行政许可项目11项；取消非行政许可项目19项；调整的行政许可项目16项。

特此说明

2010年2月

  

X瑞丽市人民政府发布     


